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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參訓學員訓練雙週誌
□實務學程模式
□訓練學程模式
計畫序號：
	訓練單位
	
	訓練職類
	

	訓練部門
	
	訓練職稱
	

	合作校系
	

	學員姓名
	
	職場導師姓名
	

	訓　　練　 雙 　週　　誌　　內　　容

	日　　期
	指導內容
(由職場導師填寫)
	學習心得
(由參訓學員填寫)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職　場　導　師　評　語

	

	計畫主持人評語

	

	學員簽章
	職場導師簽章
	計畫主持人簽章

	
	
	


※辦理工作崗位訓練者有關職場導師訓練內容應包含：
1、規劃參訓學員工作崗位訓練內容。
2、管理參訓學員出(缺)勤。
3、工作崗位訓練之環境分析、工作分析、職務分析、職涯規劃等。
4、指導工作技能及輔導工作環境適應力等。
5、指導發掘問題之意識及反映、分析問題之方法。
6、輔導養成自我績效意識、工作效能(率)概念、專業態度及敬業精神。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實地訪視紀錄表
□實務學程模式
□訓練學程模式
計畫序號：
	訓練單位名稱
	
	合作校系
	

	訓練地點
	

	訓練職類
	
	開   訓
訓練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訓  練
職  稱
	
	訪  查
時  間
	年　　　月　　　日

	受訪學員
出  勤
	核定＿＿＿人;已開訓＿＿＿人;離(退)訓＿＿人;結訓＿＿＿人;
受訪＿＿＿人;請假＿＿＿人
※點名未到之學員，另以電話抽訪，請提供學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訪視書面資料
	符合
	不符合
	查證備註說明

	1.學員契約書
	
	
	□無簽定契約，故免提供
□攜回異常影本 (如附件＿＿)
□其他(請說明):        

	2.學員出勤紀錄
	
	
	□攜回異常影本 (如附件＿＿)
(開訓日起至訪視當日或前一日)
□其他(請說明):        

	3.學員請假紀錄
	
	
	□學員尚無請假情形，故免提供
□攜回異常影本 (如附件＿＿)
□其他(請說明):        

	4.參訓學員訓練週誌
	
	
	□攜回異常影本 (如附件＿＿)
□其他(請說明):

	訪查項目
	訪查現況
	處理情形

	訓練
實施
狀況
	1.是否依「訓練計畫書」之「訓練內容」授課？
	□是 □否 □其他
	

	
	2.訓練為何？職場導師是否與訓練計畫書之「職場導師名冊」相符？
	課程名稱：                
□是 □否 □其他
	

	
	3.是否按「訓練計畫書」之「訓練方式及福利」-「訓練方式」之日數、時數、時間等方式施訓?
	□是 □否 □其他
	

	
	4.實際訓練地點是否與核定計畫書之地點相符？
	□是 □否 □其他
	

	教務
管理
狀況
	1.訓練週誌是否確實填寫？
	□是 □否 □其他
	

	
	2.訓練週誌是否按時呈職場導師、主管核閱？
	□是 □否 □其他
	

	
	3.是否按日或按月給付訓練計畫書所訂之訓練津貼或薪資?
	□是 □否 □其他
	

	
	4.訓練津貼或薪資給付是否符合基本工資標準？
	□是 □否 □其他
	

	
	5.是否依法為學員投保勞健保?請提供佐證文件(如每月繳費收據)。
	□是 □否 □其他
	

	
	6.是否按訓練計畫書提供參訓學員福利?
	□是 □否 □其他
	

	
	7.學員離訓、退訓是否按計畫規定登錄計畫網站?
	□是 □否 □其他
	

	費用
收核
狀況
	訓練單位是否巧立名目強制收取費用？
	□是 □否 □其他
	

	受訪單位意見
及問題
	
	合作校系意見及問題
	

	受訪學員
意見
及問題
(請抽問至少1-2名)
	

	綜合
建議
	
	缺失處理
(可複選)
	· 無缺失
· 限期改善
· 受訪查單位提改善方式
· 擇期進行訪查
·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訪單位人員簽名
	訪視人員簽名
	計畫主持人簽名
	學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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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變更流程
申請補助單位申請計畫變更作業

 申請補助單位於資訊管理系統提送計畫變更，並檢附相關表件函文申請




計畫變更收件登記

計畫變更審查作業


辦理計畫變更審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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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署彙整轄區內
每月計畫變更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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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流程
	說明
	期程
	負責單位

	申請補助單位申請計畫變更
	受理計畫變更申請
	申請補助單位先行至資訊管理系統填寫變更相關資料後，送出審核取得申請序號，備齊應檢附文件，以校為單位，行文向所屬之分署申請計畫變更。
	每年7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
	申請補助單位

	計畫變更審核作業
	計畫變更收件登記
	分署應依申請補助單位申請計畫變更公文及項目登記。
	每年7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
	分署

	
	計畫變更審核作業
	1.分署於計畫變更申請收件日次日起5個工作天內進行審核及通知補件。
2.若申請文件不全時，申請補助單位應於接獲所屬之分署通知後3個工作天內進行補正。
3.若申請補助單位於接獲所屬之分署通知後3個工作天內尚未補正者，將以退件辦理。
	每年7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
	申請補助單位及分署

	
	函復
變更結果
	分署於計畫變更審核後，以函文方式回覆申請補助單位變更結果。
	每年7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
	分署

	
	於資訊管理系統鍵入變更結果
	分署設專人負責於計畫變更審核後，至資訊管理系統輸入計畫變更結果及審核序號之發文日期及字號。
	每年7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
	分署

	資料彙整
	彙整每月計畫變更申請
	各分署彙整轄內每月申請補助計畫變更申請之統計結果。
	按月彙整送發展署
	各分署

	
	統計計畫變更申請結果
	各分署彙整各月計畫變更申請統計結果，併各月執行進度報告呈送發展署。
	每季提供執行進度報告函送發展署
	各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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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變更事項說明
	計畫變更事項
	說明
	注意事項

	類別
	型態
	
	

	學校
	總計畫主持人
	須檢附變更後總計畫主持人或計畫聯絡窗口之相關資料。
	應於人員更換前一週提出申請，變更總計畫主持人，由新任總計畫主持人簽章。

	
	計畫聯絡窗口
	
	

	學程
	計畫主持人
	須檢附變更後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或計畫聯絡人之相關資料。
	1.應於人員更換前一週提出申請。
2.計畫主持人之變更，其計畫變更申請書之簽章部分由變更後之計畫主持人簽辦。
3.協同主持人與計畫聯絡人之變更僅可由計畫主持人簽辦。
4.計畫主持人應由申請補助單位之校內專任教師擔任。

	1. 
	協同主持人
	
	

	2. 
	計畫聯絡人
	
	

	3. 
	預定招收參訓學員
	1.新增預定招收參訓學員科系或年級。
2.更換預定招收參訓學員科系或年級。
	1.請於上學期開學兩週內提出(請檢附學校行事曆)。
2.須檢附入學時原科系必選修課程明細。
3.變更後之預定招收參訓學員科系或年級須為畢業前二年。

	課程及師資
	課程名稱
(含課程單元名稱變更)
	無涉及課程內容下，專精課程、自行規劃關鍵就業力課程及勞動法令課程之課程名稱。
	1.以變更二次為限。
2.課程名稱調整，上學期課程須於各校上學期開學前提出申請，下學期課程須於下學期開學前提出申請(請檢附學校行事曆)。
3.預定開課時間調整，應於實施課程前提出申請。

	
	預定開課時間
	預定開課時間調整(ex.上學期改為下學期)。
	

	
	師資更換
	1.更換師資後，授課時數調整情形。
2.須檢附新增師資相關資料。
	1.應於師資更換前一週提出申請。
2.業界師資之替換其經歷不得低於原計畫書所核定之內容，校內師資之替換其學歷及職等不得低於原計畫書所核定之內容。
3.不同身分別師資之替換，其經歷不宜低於原計畫書所核定之內容。

	工作崗位訓練
	新增工作崗位訓練單位
	除原定工作崗位訓練單位，新增工作崗位訓練單位。
	1.應於工作崗位訓練調整前一週提出申請。
2.若新增工作崗位訓練單位，須檢附新增工作崗位訓練單位之產學合作契約影本。
3.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合法立案、設立登記證明文件或列印該主管機關網站公告之登記資料。
4.若調整預定開課時間，須連同工作崗位訓練內容預訂執行日期進行調整。

	
	預計開課時間
	工作崗位訓練實際開課時間變更(ex.暑假改為寒假)。
	

	
	工作崗位訓練內容預定執行日期
	無涉及工作崗位訓練內容下，工作崗位訓練實際執行日期變更(ex.112年3月25日改為112年5月25日)。
	

	
	職場導師更換
	更換之職場導師職位須與工作崗位訓練內容相關。
	

	
	工作崗位訓練名額之增減
	1.應與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工作崗位訓練名額一致。
2.名額減少需注意是否達15人。
	工作崗位訓練單位名額修正後之人數超過原簽定之名額，需檢附產學合作契約影本。

	經費
	學校自籌款
	1.增加學校自籌款。
2.減少學校自籌款，分署補助款總金額須同時等比例調降。
3.學校自籌款各科目金額及用途調整。
	1.應於經費調整前二週提出申請。
2.變更以二次為限。

	
	分署補助款
	1.補助款總金額不變(或減少)，各科目金額及用途調整。
2.原計畫編列至補助款項之行政管理費不得調增。
3.結案核銷時，修畢各項課程之學員人數未達15人者，依計畫規定扣減核定補助金額，非屬計畫變更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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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5678650]計畫變更申請書-學校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計畫變更申請書
□實務學程模式
□訓練學程模式

	申請序號
	

	學校名稱
	

	申請日期
	

	變更項目
	□總計畫主持人
□計畫聯絡窗口

	檢附右列文件：
1.請檢視文件是否已備齊，並依序排放
2.各項資料皆已填妥
	□1.申請公文
□2.計畫變更申請書-學校(由系統列印)
□3.計畫管理中之合作學校基本資料變更申請(由系統列印)

	計畫變更申請說明
	

	總計畫主持人簽章
	


[bookmark: _Toc265678651]
計畫變更申請書-學程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計畫變更申請書
□實務學程模式
□訓練學程模式

	申請序號
	

	學校名稱
	

	學程名稱
	

	申請日期
	

	變更項目
	□計畫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計畫聯絡人
□新增預定招生參訓學員科系/年級
□更換預定招生參訓學員科系/年級

	檢附右列文件：
1.請檢視文件是否已備齊，並依序排放
2.各項資料皆已填妥
	□1.申請公文
□2.計畫變更申請書-學程(由系統列印)
□3.計畫管理中之合作學校基本資料變更申請(由系統列印)
□4.請檢附變更參訓學員之入學時原科系必選修課程明細

	計畫變更申請說明
	

	計畫/協同主持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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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變更申請書-課程及師資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計畫變更申請書
□實務學程模式
□訓練學程模式

	申請序號
	

	學校名稱
	

	學程名稱
	

	申請日期
	

	變更項目
	□課程名稱(含課程單元名稱變更)
□預定開課時間
□師資更換

	檢附右列文件：
1.請檢視文件是否已備齊，並依序排放
2.各項資料皆已填妥
	□1.申請公文
□2.計畫變更申請書-課程及師資(由系統列印)
□3.課程一覽表(由系統列印)
□4.如有新增師資，請檢附師資名冊(由系統列印)
□5.如為課程名稱或預定開課時間變更，請檢附學校行事曆

	計畫變更申請說明
	

	計畫/協同主持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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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變更申請書-工作崗位訓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計畫變更申請書
□實務學程模式
□訓練學程模式

	申請序號
	

	學校名稱
	

	學程名稱
	

	申請日期
	

	變更項目
	□新增工作崗位訓練單位
□預計開課時間
□工作崗位訓練內容預定執行日期
□職場導師更換
□工作崗位訓練名額之增減

	檢附右列文件：
1.請檢視文件是否已備齊，並依序排放
2.各項資料皆已填妥
	□1.申請公文
□2.計畫變更申請書-工作崗位訓練(由系統列印)
□3. 工作崗位訓練之細部規劃(由系統列印)
□4.如為新增工作崗位訓練單位時或工作崗位訓練名額修正後超過原簽定之名額，請附產學合作契約影本

	計畫變更申請說明
	

	計畫/協同主持人簽章
	







[bookmark: _Toc265678654]計畫變更申請書-經費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計畫變更申請書
□實務學程模式
□訓練學程模式


	申請序號
	

	學校名稱
	

	學程名稱
	

	申請日期
	

	檢附以下文件：
1.請檢視文件是否已備齊，並依序排放
2.各項資料皆已填妥
	□1.申請公文
□2.計畫變更申請書-經費(由系統列印)
□3.經費一覽表(由系統列印出)

	計畫變更申請說明
	

	會計簽章
	
	計畫/協同主持人簽章
	













[bookmark: _Toc136265450]分署訪查作業









[bookmark: _Toc324925801][bookmark: _Toc384807677]實地訪查作業內容說明（含實務學程模式及訓練學程模式）
(一)實地訪查以核定計畫內容為主。
(二)針對實務、關鍵就業力、就業準備、勞動法令課程或工作崗位訓練進行實地訪查
1、如為申請補助學校實地訪查，則以課程、師資及參訓學員等項目為主進行實地訪查。
2、如為工作崗位訓練單位實地訪查，則以訓練時間與地點、職場導師、訓練實施狀況、教務管理狀況及參訓學員等項目為主進行實地訪查。
(三)實地訪查申請補助學校如有執行課程、師資、工作崗位訓練及參訓學員等是否與計畫核定之課程規劃內容相符，不符者，學校應限期改善。
(四)訪查表件資料內容如下：
1、課程表。
2、實地訪查紀錄表-學校單位。
3、實地訪查紀錄表-工作崗位訓練單位。
4、學員受訓期間意見調查表。











[bookmark: _Toc136265451]撥款及核銷









經費核銷作業
(一)第一期經費結報及核銷作業流程


申請作業

經費核銷申請

12月5日下午5點前
送達分署及分署指定彙管單位





審核作業

辦理第一期經費核銷
審核及補件通知

檢核彙整第一期
經費核銷資料

彙整「轄區」申請第一期經費核銷相關明細










撥款作業

分署行文撥付
第一期補助款




[bookmark: _Toc446426038][bookmark: _Toc136264494]圖2.第一期經費結報及核銷作業流程圖



[bookmark: _Toc136264586][bookmark: _Toc384815121]表2.第一期經費結報及核銷作業流程
	項目
	流程
	說明
	負責單位

	申請作業
	經費核銷申請
	申請補助單位應檢齊相關文件，以校為單位行文向分署申請第一期經費結報及核銷作業。
	申請補助單位

	審核作業
	檢核第一期
經費核銷資料
	分署檢核申請補助單位所送資料，如未於規定期限內送達者，或申請文件不全經分署通知後3個工作天內未送達者，視同未申請。
	分署及分署指定之彙管單位

	
	辦理第一期經費請領審核及補件通知
	1.分署以校為單位進行第一期經費請領審核，並依登記收件日期做為審核順序。
2.審核中申請補助單位若有經費表件不全者，未於接獲分署通知後3個工作天內補正，視同未申請。
	分署及分署指定之彙管單位

	
	彙整轄區第一期經費請領相關資料
	分署彙整申請補助單位第一期經費請領相關資料：
1.經核對系統後之申請補助單位參訓名冊。
2.經費核銷彙總檔。
	分署及分署指定之彙管單位

	撥款作業
	分署行文撥付第一期補助款
	分署以校為單位行文撥付第一期補助款。
	分署






(二)第二期經費結報及核銷作業流程

申請作業
經費核銷申請
註：第一期未申請預撥款者，不得申請第二期預撥。

9月30日下午5點前送達分署及分署指定彙管單位






審核作業

辦理第二期經費核銷
審核及補件通知

檢核彙整第二期
經費核銷資料

彙整「轄區」申請第二期經費核銷相關明細










撥款作業

分署行文撥付
第二期補助款




[bookmark: _Toc136264495]圖3.第二期經費結報及核銷作業流程


 
[bookmark: _Toc384815122][bookmark: _Toc136264587]表3.第二期經費結報及核銷作業流程
	項目
	流程
	說明
	負責單位

	申請作業
	經費核銷申請
	1.申請補助單位應檢齊相關文件，以校為單位行文向分署申請第二期經費結報及核銷作業。
2.第一期未申請預撥款者，不得申請第二期預撥。
	申請補助單位

	審核作業
	檢核第二期經費核銷資料
	未於規定時間內送達者，經分署通知後3個工作天內未送達者，視同放棄。
	分署及分署指定之彙管單位

	
	辦理第二期經費核銷審核及補件通知
	1.分署依登記收件日期以校為單位進行第二期經費結報及核銷審核。
2.審核中申請補助單位若有經費表件不全者，未於接獲分署通知後3個工作天內補正，視同未申請。
	分署及分署指定之彙管單位

	
	彙整「轄區」申請第二期經費核銷相關明細
	各分署彙整申請補助單位第二期經費結報及核銷相關資料：
1.經核對系統後之申請補助單位參訓名冊。
2.經費核銷彙整檔。
	分署及分署指定之彙管單位

	撥款作業
	分署行文撥付尾款
	分署以校為單位行文撥付尾款。
	分署


[bookmark: _Toc324925803][bookmark: _Toc288343166]



[bookmark: _Toc288343167][bookmark: _Toc324925804](五)就業學程經費結報及核銷範例
例如：「就業學程」計畫總經費100萬元，本署補助80萬元，學校自籌20萬元。
第一期預撥款（35%）
第一期款結報

28萬
25萬
28萬
40萬
50萬
第一期款核銷


25萬
(繳回3萬)
28萬
(覈實核銷)
40萬
(覈實核銷)

40萬
(最高補助40萬)

 (補助30萬)












執行總經費
50萬
56萬
(覈實核銷)
80萬
(覈實核銷)

80萬
(最高補助80萬)

 (補助30萬)
第二期預撥款（35%）
第二期款結報
28萬
25萬
28萬
40萬
50萬
第二期款核銷
25萬
(繳回3萬)

28萬
(覈實核銷)
40萬
(覈實核銷)

40萬
(最高補助40萬)

 (補助30萬)














[bookmark: _Toc454634947][bookmark: _Toc455150622][bookmark: _Toc455150698][bookmark: _Toc455150752][bookmark: _Toc455150827][bookmark: _Toc455150866][bookmark: _Toc455152298][bookmark: _Toc455653635][bookmark: _Toc455653687][bookmark: _Toc456170666][bookmark: _Toc456170687][bookmark: _Toc456193008][bookmark: _Toc457208012][bookmark: _Toc457208032][bookmark: _Toc457224741][bookmark: _Toc457224760][bookmark: _Toc136264588]二、經費結報及核銷作業應備文件
[bookmark: _Toc457208033][bookmark: _Toc457224761](一)結報及核銷作業應備文件，如下表所示：
[bookmark: _Toc384815123][bookmark: _Toc136264589]表4.就業學程經費結報及核銷作業應備文件
	核銷作業
	第一期經費結報及核銷相關資料
	第二期經費結報及核銷相關資料

	申請補助單位檢附文件
	1.以校為單位統一備文
2.第一期經費請領作業文件檢核表
3.收款收據一紙
4.存摺帳號影本
5.經費支出總表
6.計畫書核定公文影本
7.支用單據明細表
8.經費支出明細表
9.系統產出之參訓學員名冊
10.經費變更核定公文影本(如無免附)

	1.以校為單位統一備文
2.第二期經費請領暨結報作業文件檢核表
3.收款收據一紙
4.存摺帳號影本
5.經費支出總表
6.分署第一期經費核撥公文影本（如有繳回情形應檢附分署通知繳回並修正第一期結報金額公文影本）
7.支用單據明細表
8.經費支出明細表
9.第一期經費支出明細表影本
10.系統產出之參訓學員名冊
11.參訓學員成績單（由校務系統輸出或蓋校級章）
12.就業追蹤同意書正本（所有參訓學員皆需檢附）
13.成果報告（含工作崗位訓練訪視紀錄及電子檔）
14.經費變更核定公文影本(如無免附)

	
	申請補助單位於12月5日下午五點前送達分署(含彙管單位)
	申請補助單位於9月30日下午五點前送達分署(含彙管單位)



(二)各項支用單據之抬頭為各申請補助單位（學校）。
(三)申請補助單位辦理經費結報時，其受領補助款之支用單據，應檢送分署辦理核銷。
(四)本署及所屬各分署得隨時派員抽查。支用單據經查未符合補助規定時，本署、各分署得將該憑證逕予剔除並追繳該項經費。
(五)申請補助單位申請撥款之領據抬頭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分署」。
(六)申請補助單位請領各分署補助經費時，請確實依本注意事項內容辦理，以免延誤經費請領作業時程。
(七)相關附件請至「青年職訓資訊網」網站下載(https://ttms.etraining.gov.tw/eYVTR/)。
(八)經費編列之標準：
1.計畫主持人費：應按月編列，每一計畫總額不得超過該計畫補助額度合計之百分之五。
2.工作人員費：應符合勞動部公告之當年度基本工資時薪標準規定編列，每人每日以八小時為限且每人每月以一百六十小時為上限，每一計畫總額不得超過該計畫補助額度合計之百分之二十五。但校內編制人員不得請領。以跨計畫運用本項經費者，各計畫間每人工作時段不得重複，且每月不得超過基本工資數額。前揭計畫主持人，其費用編列應符合教育部規定及學校章程相關規範。
3.出席費：限辦理計畫之期中、期末檢討、規劃分析會議之專家學者出席費，每人每場次最高二千五百元。但校內編制人員不得請領。
4.講師鐘點費：補助實務課程、關鍵就業力課程、勞動法令課程及就業準備課程，外聘講師每小時最高二千元、內聘講師每小時最高一千元，同課程同時段之補助費應以一名講師為限。但同一業師於同課程同時段領取本項目經費及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款，應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及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合計不得超過前述標準。
5.材料費：限補助術科課程，支用於消耗性材料購置等項目，每人最高六百元為上限。
6.場地費：每日最高補助六千元，申請補助單位以自有場地辦理者，不予補助。
7.交通費：補助外聘講師到校授課、業界專家學者到校出席會議及學校教師或工作人員拜訪本計畫合作單位之交通往返所需經費，依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之票價補助；因實際需要需搭乘高鐵或飛機者，應檢據覈實報銷。
8.租車費：每日每輛最高補助一萬元。
9.優秀學員獎勵：參訓學員成績為該計畫全程參訓者前三名，由該計畫自訂獎勵金額，每一計畫總額不得超過該計畫補助額度合計之百分之三。但該計畫人數未達十五人者，本項目經費不得支領。
10.訓練就業服務費：編列金額方式以參訓學員人數乘以二千元為上限，用於申請補助單位辦理學員工作崗位訓練單位媒合、就業輔導諮詢及就業輔導講座之相關經費。
11.課程設計費：申請補助單位透過專家諮詢或會議討論等方式設計符合訓練內容之費用。
12.雜費：限支用於教材、講義、文具紙張、郵資、印刷裝訂等，以每人每小時最高十二元編列。
13.行政管理費：為各項費用總和百分之十為上限。
14.各項經費支用單據佐證文件應依本署規定辦理。
[bookmark: _Toc324925805][bookmark: _Toc454634951][bookmark: _Toc455150623][bookmark: _Toc455150699][bookmark: _Toc455150753][bookmark: _Toc455150831][bookmark: _Toc455150870][bookmark: _Toc455152299][bookmark: _Toc455653639][bookmark: _Toc455653691][bookmark: _Toc456170667][bookmark: _Toc456170691][bookmark: _Toc456193009][bookmark: _Toc457208013][bookmark: _Toc457208036][bookmark: _Toc457224742][bookmark: _Toc457224764][bookmark: _Toc136264590]三、其他注意事項
(一)申請補助單位申請結報最後一期補助款時，修畢各項課程之學員人數應達15人。未達前開規定人數者，按分署核定補助金額之十五分之一乘以不足人數予以扣減，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計。
(二)前開規定人數不得以修習學校輔系、其他學分學位學程之相同課程或過去年度曾參加相同課程之參訓學員折抵。
(三)申請補助單位之學校自籌款實際支付金額未達核定金額者，各分署於撥付最後一期款時，按比例扣減各分署核定補助金額；如不足扣減時，應自各分署通知日起十四日內繳回差額款項。
(四)前開所稱修畢，指具該項課程成績者(不包含零分)。
(五)前開扣減金額至多扣減至核定補助額度用罄為止。
(六)經核定之計畫，應依計畫經費明細表支用補助款，各項目經費除行政管理費外，得相互流用，其比例以各項目20%為上限。
(七)申請補助單位申請結報第二期補助款時，應執行工作崗位訓練完竣，且其訓練期間不得低於320小時。
(八)全程參訓成績及格者，學校應發給結訓證書或學分證明書。
(九)申請補助單位未依計畫規定期限向各分署請款或結報經費，或申請文件不全未於接獲各分署通知後三個工作天內補正，視同未申請，已撥付之款項，並應繳回。
(十)本署人員於本署委託、補助或合辦之民間團體辦理之各項宣導、觀摩及訓練研習等活動擔任講座並支領鐘點費者，每月不得超過8小時（節）。
(十一)本注意事項未規範之項目，不得另立名目支領。













[bookmark: _Toc136265452]經費撥付及核銷附件


 

就業追蹤同意書（格式）


○○○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同意接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分署或其委託單位辦理之就業追蹤與調查，期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分署並得運用本人基本資料進行勞保勾稽與就業統計。



此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分署


學校名稱：

科系組別：

姓名：（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本計畫就業率計算=實際就業人數÷可就業人數(可就業人數=應屆畢業生結訓人數減扣服兵役、升學、延畢者)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實地訪視紀錄表
□實務學程模式
□訓練學程模式
計畫序號：
	訓練
單位名稱
	
	合作校系
	

	訓  練
地  點
	

	訓  練
職  類
	
	開   訓
訓練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訓  練
職  稱
	
	訪  查
時  間
	年　　　月　　　日

	受訪學員
出  勤
	核定＿＿＿人;已開訓＿＿＿人;離(退)訓＿＿人;結訓＿＿＿人;
受訪＿＿＿人;請假＿＿＿人
※點名未到之學員，另以電話抽訪，請提供學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訪視書面資料
	符合
	不符合
	查證備註說明

	1.學員契約書
	
	
	□無簽定契約，故免提供
□攜回異常影本 (如附件＿＿)
□其他(請說明):        

	2.學員出勤紀錄
	
	
	□攜回異常影本 (如附件＿＿)
(開訓日起至訪視當日或前一日)
□其他(請說明):        

	3.學員請假紀錄
	
	
	□學員尚無請假情形，故免提供
□攜回異常影本 (如附件＿＿)
□其他(請說明):        

	4.參訓學員訓練週誌
	
	
	□攜回異常影本 (如附件＿＿)
□其他(請說明):

	訪查項目
	訪查現況
	處理情形

	訓練
實施
狀況
	1.是否依「訓練計畫書」之「訓練內容」授課？
	□是 □否 □其他
	

	
	2.訓練為何？職場導師是否與訓練計畫書之「職場導師名冊」相符？
	課程名稱：     
       
□是 □否 □其他
	

	
	3.是否按「訓練計畫書」之「訓練方式及福利」-「訓練方式」之日數、時數、時間等方式施訓?
	□是 □否 □其他
	

	
	4.實際訓練地點是否與核定計畫書之地點相符？
	□是 □否 □其他
	

	教務
管理
狀況
	1.訓練週誌是否確實填寫？
	□是 □否 □其他
	

	
	2.訓練週誌是否按時呈職場導師、主管核閱？
	□是 □否 □其他
	

	
	3.是否按日或按月給付訓練計畫書所訂之訓練津貼或薪資?
	□是 □否 □其他
	

	
	4.訓練津貼或薪資給付是否符合基本工資標準？
	□是 □否 □其他
	

	
	5.是否依法為學員投保勞健保?請提供佐證文件(如每月繳費收據)。
	□是 □否 □其他
	

	
	6.是否按訓練計畫書提供參訓學員福利?
	□是 □否 □其他
	

	
	7.學員離訓、退訓是否按計畫規定登錄計畫網站?
	□是 □否 □其他
	

	費用
收核
狀況
	訓練單位是否巧立名目強制收取費用？
	□是 □否 □其他
	

	受訪單位意見及問題
	
	合作校系意見及問題
	

	受訪學員意見及問題
(請抽問至少1-2名)
	

	綜合
建議
	
	缺失處理
(可複選)
	· 無缺失
· 限期改善
· 受訪查單位提改善方式
· 擇期進行訪查
·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訪單位人員簽名
	訪視人員簽名
	計畫主持人簽名
	學校主管

	
	
	
	





結訓證書
                                              證書編號:□□□□□□□□□□



學員○○○（身分證字號： ○○○○○○○○○○ ） 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分署補助辦理「○○○學年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學程」，共計○○○小時課程（詳如背面），成績及格，特頒此證。




學校全銜            校長○ ○ ○
學校單位用印








○○○年○○月○○日

結訓證書

訓練與課程之授課時數

	序號
	課程名稱
	時數

	　1
	實務課程: ○○○○○
	

	　2
	關鍵就業力課程
	

	3
	就業準備課程
	

	　4
	勞動法令課程: ○○○○○
	

	　5
	工作崗位訓練 (工作崗位訓練單位名稱: ○○○股份有限公司)
	

	　
	
	

	　
	
	

	合計（總時數）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各項經費結報佐證文件規定
	項次
	補助項目
	補助標準
	佐證文件資料

	1
	計畫主持人費
	應按月編列，每一計畫總額不得超過該計畫補助額度合計之百分之五。
	核定計畫書封面影本、簽領單或匯款證明。

	2
	工作人員費
	應符合勞動部公告之當年度基本工資時薪標準規定編列，每人每日以8小時為限且每人每月以160小時為上限，每一計畫總額不得超過該計畫補助額度合計之25%。但校內編制人員不得請領。以跨計畫運用本項經費者，各計畫間每人工作時段不得重複，且每月不得超過基本工資數額。
	工作人員名冊、工作時段及工作內容。

	3
	出席費
	限辦理計畫之期中、期末檢討、規劃分析會議之專家學者出席費，每人每場次最高2,500元。但校內編制人員不得請領。
	開會通知單及出席簽到單、會議紀錄。

	4
	講師鐘點費
	補助實務課程、關鍵就業力課程、勞動法令課程及就業準備課程，外聘講師每小時最高2,000元、內聘講師每小時最高1,000元，同課程同時段之補助費應以一名講師為限。但同一業師於同課程同時段領取本項目經費及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款，應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及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合計不得超過前述標準。
	課表、核定之授課師資名單(可由系統列印師資名單)

	5
	材料費
	限補助術科課程，支用於消耗性材料購置等項目，每人最高600元為上限。
	系統參訓學員名冊、課程名稱、購置材料圖樣或照片及用途說明

	6
	場地費
	每日最高補助6,000元，申請補助單位以自有場地辦理者，不予補助。
	活動內容相關資料（含活動時間、地點、參加人員名冊、活動流程、相片等）

	7
	交通費
	補助外聘講師到校授課、業界專家學者到校出席會議及學校教師或工作人員拜訪本計畫合作單位之交通往返所需經費，依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之票價補助﹔因實際需要需搭乘高鐵或飛機者，應檢據覈實報銷。(註4)
	1.補助外聘講師到校授課：授課時間表(需搭配核定之授課師資名單)。
2.業界專家學者到校出席會議：會議紀錄、簽到表。
3.學校教師或工作人員拜訪本計畫合作單位：合作單位名稱、時間及地點。

	8
	租車費
	每日每輛最高補助10,000元
	活動內容相關資料（含活動時間、地點、參加人員名冊、活動流程、相片等）

	9
	優秀學員獎勵
	參訓學員成績為該計畫全程參訓者前3名，由該計畫自訂獎勵金額，每一計畫總額不得超過該計畫補助額度合計之3%。但該計畫人數未達15人者，本項目經費不得支領。
	1.全程參訓者全體成績單。
2.表列前3名全程參訓學員，並由該計畫之計畫主持人簽章。

	10
	訓練就業服務費
	1.編列金額方式以參訓學員人數乘以2,000元為上限。
2.申請補助單位辦理學員工作崗位訓練單位媒合、就業輔導諮詢及就業輔導講座之相關經費。
	辦理相關就業輔導工作或活動相關資料（含活動時間、地點、參加人員名冊、活動流程、照片等）、(就業諮詢可由職場導師針對參訓學員工作崗位訓練期間之表現寫出評核及建議，並與學員交流討論做成書面報告，按場次支付出席費(可參照履歷健診型式)。

	11
	課程設計費
	申請補助單位透過專家諮詢或會議討論等方式設計符合訓練內容之費用。
	需說明課程內容，設計理念及預期效益等。

	12
	雜費
	限支用於教材、講義、文具紙張、郵資、印刷裝訂等，以每人每小時最高12元編列。
	1.如為購置書籍，應檢附書籍名稱及封面影本。
2.如為印製講義或印刷裝訂，檢附印製內容說明。
3.以上皆須檢附系統參訓名冊。

	13
	行政管理費
	為各項費用總和10%為上限。
	支出項目清單。


備註：
1.辦理經費結報時，受補助款之支用單據應檢送分署辦理核銷。
2.經費支用需符合「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及「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一般常用經費編列標準及結報應行注意事項」規定。
3.設備費用、其他經費項目或超過該經費項目上限者，限以自籌款支應。
4.另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但當日往返者，無須檢附。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分署
○○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第一期經費請領作業文件檢核表

□實務學程模式
□訓練學程模式
	學校名稱：
	總窗口聯絡人:

	電話：
	傳真：
	E-mail：

	依序排放
	文件名稱
請以校方名義出具以下文件：
	文件檢核

	1.
	公文(以校為單位統一備文)
	□有□無

	2.
	收款收據乙紙
(是否與經費支出總表中之[分署本期撥款總金額]相符)
	□有□無

	3.
	存摺帳號影本
	□有□無

	4.
	經費支出總表(是否與各計畫各項金額相符)
	□有□無

	5.
	經費支出分攤表
	□有□無

	6.
	計畫書核定公文影本
	□有□無

	以上項目以校為單位乙份即可

	編號
	學程名稱
	應備文件

	1
	請依學程數自行增加
	□支用單據明細表(註1)
□經費支出明細表         
□參訓學員名冊1份(系統列印)



註1：經費支出明細表之[核銷金額]總計與支用單據明細表之所有單據金額相加後之總金額相符。
註2：如有辦理經費計畫變更，請檢附計畫變更核定公文影本。
註3：不同學程模式請分別列表。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分署
○○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第二期經費請領暨結報作業文件檢核表

□實務學程模式
□訓練學程模式
	學校名稱：
	總窗口聯絡人:

	電話：
	傳真：
	E-mail：

	依序排放
	文件名稱
請以校方名義出具以下文件：
	文件檢核

	1.
	公文(以校為單位統一備文)
	□有□無

	2.
	收款收據乙紙
(是否與經費支出總表中之[分署本期撥款總金額]相符)
	□有□無

	3.
	存摺帳號影本
	□有□無

	4.
	經費支出總表(確認與各學程各項金額相符)
	□有□無

	5.
	經費支出分攤表
	□有□無

	6.
	分署第一期經費核撥公文影本
	□有□無

	以上項目以校為單位乙份即可

	編號
	學程名稱
	應備文件

	1
	請依學程數自行增加
	□支用單據明細表(註1)
□經費支出明細表             
□第一期經費支出明細表影本
□參訓學員名冊1份
□參訓學員成績單(由校務系統輸出或蓋校級章)    
□就業追蹤同意書正本(所有參訓學員皆需檢附)
□成果報告含工作崗位實地訪視紀錄(紙本、電子檔各1份)



註1：經費支出明細表之[核銷金額]總計與支用單據明細表之所有單據金額相加後之總金額相符。
註2：如有辦理經費計畫變更，請檢附計畫變更核定公文影本。
註3：不同學程模式請分別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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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分署  ○○年「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經費支出總表
學年度：                                            學校全銜：                              
□實務學程模式
□訓練學程模式
請款期別：              
____年____月                           　　　　                             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學程名稱
	分署補助款
	學校自籌款
	其他機關補助款

	
	
	核定補助金額
(1)
	累計撥付金額
(2)
	本期撥付金額
(3)
	本期繳回金額
(4)
	合計
(5)=(2)+(3)-(4)
	累計核銷金額
(6)
	超支/結餘
(7)=(1)-(6)
	自籌金額
	累計支付
	超支/結餘
	累計撥款金額
	累計支付金額

	1
	
	
	
	
	
	
	
	
	
	
	
	
	

	2
	
	
	
	
	
	
	
	
	
	
	
	
	

	3
	
	
	
	
	
	
	
	
	
	
	
	
	

	總計
	共    項
	
	
	
	
	
	
	
	
	
	
	
	

	戶名：
銀行名稱：(或郵局局號)
分行名稱：
帳號：
	專戶孳息
	元

	
	分署本期撥款總金額
(8)=(3)-(4)
	元


※本表請填寫同一學校所有學程之總數，一學校超過3個學程，請自行增加列數。
※此表之金額為各期之累計金額，「核定金額」請填寫分署總補助款。
※不同的學程模式請分別列表。
※孳息不得扣抵，皆應繳回。

製表人：                                主辦會計人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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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分署
○○年「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支用單據明細表-補助款          ____年____月
學年度：
學校全銜：
□實務學程模式：
就業學程名稱：
請款期別：
□訓練學程模式：
訓練學程名稱：
請款期別：
	編號
	科目
	金額
	編號
	科目
	金額

	01
	
	
	16
	
	

	02
	
	
	17
	
	

	03
	
	
	18
	
	

	04
	
	
	19
	
	

	05
	
	
	20
	
	

	06
	
	
	21
	
	

	07
	
	
	22
	
	

	08
	
	
	23
	
	

	09
	
	
	24
	
	

	10
	
	
	25
	
	

	11
	
	
	26
	
	

	12
	
	
	27
	
	

	13
	
	
	28
	
	

	14
	
	
	29
	
	

	15
	
	
	30
	
	

	合計
	新臺幣：（大寫）                   元


備註：
1.請將支用單據粘貼於粘貼單據用紙上，依系統所列印之經費表上之項目名稱順序排列編號。 (學校可使用既有之粘貼單據用紙格式)
2.編號：每張粘貼單據用紙編一流水號。
3.科目：請填寫該張粘貼單據用紙所歸屬之經費項目。
4.金額：請填寫該張粘貼單據用紙之總計金額。
5.若所列編號不敷使用，請自行擴充表格或換頁。
6.本表標號之單據，單指由分署補助款所支出之單據，不含學校配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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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分署
○○年「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支用單據明細表-自籌款          ____年____月
學年度：
學校全銜：
□實務學程模式：
就業學程名稱：
請款期別：
□訓練學程模式：
訓練學程名稱：
請款期別：
	編號
	科目
	金額
	編號
	科目
	金額

	01
	
	
	16
	
	

	02
	
	
	17
	
	

	03
	
	
	18
	
	

	04
	
	
	19
	
	

	05
	
	
	20
	
	

	06
	
	
	21
	
	

	07
	
	
	22
	
	

	08
	
	
	23
	
	

	09
	
	
	24
	
	

	10
	
	
	25
	
	

	11
	
	
	26
	
	

	12
	
	
	27
	
	

	13
	
	
	28
	
	

	14
	
	
	29
	
	

	15
	
	
	30
	
	

	合計
	新臺幣：（大寫）                   元


製表人：

計畫主持人：

會計主任：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分署 ○○年「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經費支出明細表
學年度：                                            學校全銜：                              
□實務學程模式
□訓練學程模式
學程名稱：                                 　　請款期別：              
____年____月                                         　　                       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經費項目
	分署補助款
	學校自籌款
	其他機關補助款

	
	
	核定補助
金額【1】
	第一期核銷金額【2】
	第二期核銷金額【3】
	累計核銷金額
【4】=【2】+【3】
	超支/結餘金額
【1】-【4】
	核定
自籌金額
	累計支付金額
	超支/結餘金額【10】
	支用比率
(百分比)
	撥款
金額
	支付
金額

	1
	
	
	
	
	
	
	
	
	
	
	
	

	2
	
	
	
	
	
	
	
	
	
	
	
	

	3
	
	
	
	
	
	
	
	
	
	
	
	

	總計
	共   項
	【5】
	【2】
	【3】
	【6】
	【7】
	【8】
	【9】
	【10】=【8】-【9】
	【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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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
	分署第一期
預撥款【12】
	
	分署第一期預撥款【12】=核定補助金額【5】x百分之三十五

	
	應繳回
預撥金額【13】
	
	(1)分署預撥款【12】>第一期核銷金額【2】
應繳回預撥金額【13】=分署第一期預撥款【12】-申請補助單位第一期核銷金額【2】
(2)分署第一期預撥款【12】<=第一期核銷金額【2】<=核定補助金額【5】x50%
分署第一期撥款金額【14】=申請補助單位第一期核銷金額【2】-分署第一期預撥款【12】
(3)分署第一期預撥款【12】<=核定補助金額【5】x50%<第一期核銷金額【2】
分署第一期撥款金額【14】=核定補助金額【5】x50%-分署第一期預撥款【12】

	
	第一期撥款金額【14】
	
	

	第二期
	分署第二期
預撥款【15】
	
	分署第二期預撥款【15】=核定補助金額【5】x百分之三十五

	
	扣款後
補助上限
【18】=【5】-【16】-【17】
	
	人數不足
扣款金額【15】
	
	修畢各項課程之學員不足      人
人數不足扣款金額【16】=核定補助金額【5】÷15x不足人數

	
	
	
	自籌款未達
扣款金額【17】
	
	學校自籌款累計支付金額【9】<核定自籌金額【8】
自籌款未達扣款金額【17】=分署補助款核定補助金額【5】x(1-自籌款支用比率【11】)

	
	撥付補助款【19】
	
	計算方式：
(1)累計核銷金額【6】<=扣款後補助上限【18】，且累計核銷金額【6】<=累計預撥款【12】-【13】+【14】+【15】：
應繳回補助款【20】=累計預撥款【12】-【13】+【14】+【15】-累計核銷金額【6】，撥付補助款【19】請填「無」
(2)累計核銷金額【6】<=扣款後補助上限【18】，且累計核銷金額【6】>累計預撥款【12】-【13】+【14】+【15】：
撥付補助款【19】=累計核銷金額【6】-累計預撥款【12】-【13】+【14】+【15】，應繳回補助款【20】請填「無」
(3)累計核銷金額【6】>扣款後補助上限【18】，且扣款後補助上限【18】<=累計預撥款【12】-【13】+【14】+【15】：
應繳回補助款【20】=累計預撥款【12】-【13】+【14】+【15】-扣款後補助上限【18】，撥付補助款【19】請填「無」
(4)累計核銷金額【6】>扣款後補助上限【18】，且扣款後補助上限【18】>累計預撥款【12】-【13】+【14】+【15】：
撥付補助款【19】=扣款後補助上限【18】-累計預撥款【12】-【13】+【14】+【15】，應繳回補助款【20】請填「無」

	
	應繳回補助款【20】
	
	


※各期款之經費支出明細表請分別填寫，「經費項目」請依申請計畫書所核定之項目填列。
※百分比請取至小數第二位。
製表人：                審核(計畫主持人)：             主辦會計人員：              校長：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分署○○年「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學校全銜）參訓學員名冊(系統列印)
□實務學程模式
□訓練學程模式
學年度：                 學程名稱：　 　　　　　　　　　　　　　　請款期別：

	學制：        
總參訓人數：______人
離退訓人數：______人
	應屆畢業生：      人
其中離退訓_____人
	全程參訓：　　　人
非全程參訓：　　　人
	非應屆畢業生：_____人
其中離退訓______人
	全程參訓：___人
非全程參訓：_人

	編號
	學員
姓名
	科系
	性別(F/M)
	身份別
	年級
	學號
	身分證字號
	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
信箱
	屬全程參訓學員請打勾
	應屆畢業生請打勾
	離退訓時間
	離退訓原因
	訓後就業調查

	
	
	
	
	
	
	
	
	
	
	
	
	
	
	
	升學
	服兵役
	待業
	就業

	
	
	
	
	□一般身份者
□特定對象
  □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生活扶助戶
  □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身心障礙者
  □長期失業者
  □原住民
  □家庭暴力被害人
  □獨力負擔家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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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分署
○○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成果報告




學校名稱：（全銜）
□實務學程模式
□訓練學程模式
學程名稱：



○年○月


目    錄

一、執行成效綜合敘述…………………………………………………○
二、業界資源(師資、設備、工作崗位訓練或就業機會等)對學校所發揮之效益. ……………………………………………………………○
三、後續產學合作計畫(如：建教合作、研究計畫等)………………○
四、輔導學員就業方式及成效分析……………………………………○
五、參訓學員就業情形統計與分析……………………………………○
六、其他具體成果產出(如：通過證照考試人數、工作崗位訓練成果等) …………………………………………………………………○
七、綜合建議事項………………………………………………………○
八、附錄…………………………………………………………………○


一、執行成效綜合敘述
（含學程規劃、學校教師參與、業界資源、學員選修、學員就業、行政作業、其他成果等整體成效綜合說明）
二、業界資源(師資、設備、工作崗位訓練或就業機會等)對學校所發揮之效益
(業界資源在本案發揮之直接與間接效益評估)
三、後續產學合作計畫(如：建教合作、研究計畫等)
四、輔導學員就業方式及成效分析
(學校辦理之就業輔導相關活動、成果及與預期指標達成情形比較)
五、參訓學員就業情形統計與分析
（一）就業率統計：
	項次
	選修學員就業情形
	人數
	就業率(%)

	1
	就業
	
	

	2
	升學(國內)
	
	

	3
	升學(國外)
	
	

	4
	延畢
	
	

	5
	待業中
	
	

	6
	服兵役
	
	

	7
	其他
	
	

	8
	在學生
	
	

	合計
	
	


※就業率=實際就業人數(即上表之第1項)÷可就業人數，請以百分比表示
※可就業人數=結訓畢業生總人數(即上表之「合計」欄位)減去服兵役、升學、延畢、在學生即上表第2、3、4、6、8項之總和)

（二）就業結果分析：(請依（一）就業率統計之數據，以圓餅圖呈現人數及百分比)

範例:
[image: ]

· 就業情形說明
	序號
	參訓學員姓名
	公司名稱
	是否為工作崗位訓練單位

	
	
	
	□是□否

	
	
	
	□是□否

	
	
	
	□是□否



· 其他原因說明
	其他原因
	人數

	(ex:結婚)
	

	
	

	
	


六、其他具體成果產出(如：通過證照考試人數、工作崗位訓練成果等)
七、綜合建議事項
(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分署未來繼續推行本計畫之相關建議)
八、附錄
(一)與本學程規劃或執行相關之資料，如：課程規劃會議或計畫進度檢討會議相關資料、廣宣資料、學員專題、工作崗位訓練成果、參訪心得、就業輔導相關活動資料、本計畫執行過程之照片、其他成果產出等。
(二)含工作崗位訓練實地訪視紀錄。

備註：
一、中文請用標楷體，英文請用Times New Roman，直式橫書，字體大小請以14號字為主。
二、學程/專班之封面：以淺黃色雲彩紙為封面，加裝書背。
三、書背格式：「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學程名稱)」成果報告    執行單位：（學校全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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